附件2
《云南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使用管理规定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修订背景

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环节多、链条长、风险高，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领域。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危险货物运输需求持续增长，推行电子运单管理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运输全过程动态监控与信息共享，对于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、提升跨部门协同监管效能、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。2016年9月1日施行的《云南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使用管理规定》（云交政法〔2016〕45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为规范全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的使用及管理行为，保障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安全和顺畅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但该《规定》制定距今已逾9年，随着国家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，现行《规定》已不适应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的需要，对《规定》进行修订非常必要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规定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共4章30条，分为总则、监督检查、系统使用、附则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总则部分（第一至六条）。明确了立法目的、电子运单定义、适用范围以及不适用情形。强调了经营性、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均应使用电子运单，装货人应在充装或装载前履行查验责任。确立了交通运输、公安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协同监管的职责分工，要求实现信息共享，并对长期异地经营未备案的外省籍车辆充装行为进行约束。明确了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电子运单系统的建设、维护与信息共享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部分（第七至十五条）。细化了各相关部门的具体监管职责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统筹协调、系统使用考核、质量信誉考核挂钩、公布并锁定长期异地经营未备案企业运单功能，以及通过信息比对排查“有运输、无运单”等行为并依法处罚。公安部门负责通行秩序管理、禁限行区域划定与绕行路线确定、事故企业安全隐患消除信息联动、利用系统查询轨迹加强执法等。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工信、住建、商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则分别依据职责，对作为装货人的相关行业企业（如危险废物产生处置、移动压力容器充装、民用爆炸物品、燃气、成品油储存经营及其他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等）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充装或装载查验、记录制度进行监督管理。明确了违反规定导致主体责任不落实的企业需依法承担责任。

（三）系统使用部分（第十六至二十七条）。规定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应建立系统使用管理制度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确保基础数据准确有效。明确了必须使用电子运单系统出具运单方可安排运输任务的原则，以及系统异常时的纸质单替代和补录机制。详细规定了运输危险货物、普通货物及空车运行三种情形下，企业在派车前对驾驶人、押运人、车辆的审核要件和电子运单（或行车日志）的填写要求，特别强调了剧毒化学品、爆炸品、烟花爆竹、放射性物品及危险废物运输所需的额外许可证明查验与上传。确立了电子运单“一车一趟一单”、当趟有效、随车携带的原则，以及运输过程中信息反馈、任务完成后核实结单、特殊情况变更重制等流程。要求企业确保运输线路合规，加强车辆动态监控，确保行驶路线与运单一致，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记录。明确了装货人在充装或装载前通过系统查验车辆证件、人员资质、罐体状况、运单信息一致性以及特定危险货物的许可文件等责任，并确保装载合规、标志清晰、包装完好。

（四）附则部分（第二十八至三十条）。列举了“未按照规定制作危险货物运单”的五种典型判定情形。对“危险货物”和“装货人”的范围进行了界定。明确了本规定的施行日期及废止原规定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本规定的起草严格遵循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，主要依据包括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》（GB 13392-2023）、交通运输行业标准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》（JT/T 617）系列。

在起草过程中，充分借鉴了其他省份的先进经验，并结合云南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实际，力求使规定内容既符合上位法要求，又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为提升全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水平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。

